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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項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蕭偉強先生,  JP 
 
勞工處助理處長 (政策支援 ) 
黃霆芝女士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首席經濟主任  
侯家俊先生  
 
勞工處  
高級勞工事務主任 (工時政策 ) 
黃麗香小姐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1 
馬淑霞小姐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1 
黎靄妍女士  
 
文書事務助理 (2)1 
楊潔儀小姐  

  
 
I. 標準工時委員會工時政策方向諮詢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2.  對於工時政策方向諮詢文件中所載，就推行工時政策而

進行的數據分析有不足之處，大部分委員均表示關注。這些委

員認為，不同情況的壓力測試只着重於工時政策可能對香港宏

觀經濟形勢帶來不利影響，卻忽略了推行標準工時政策可帶來

的社會效益。當局在研究標準工時的政策方向時，亦應就僱員

長時間工作所產生的社會成本進行量化分析。委員亦關注到，

就 "合約工時 "立法 (即探討中的 "大框 ")的建議對於解決工時長的

情況及保障僱員 (尤其是一些工資較低、技術較低及議價能力較

低的基層僱員 )的權益，是否具成效。  
 
3.  這些委員亦深切關注標準工時委員會現正進行的第二

階段諮詢的時間表，以及現屆政府在收到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

後沒有充分時間跟進標準工時的課題。委員質疑下屆政府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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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確認標準工時委員會報告的結果及建議，並照着有關結果

及建議推展標準工時的課題。部分委員認為，現屆政府應在第

六屆立法會開始時向立法會提出相關法案，以確保下屆政府會

跟進有關事宜。  
 
4.  不過，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由於 6名勞工顧問委員會

的僱員代表拒絕重新參與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作，政府當局將

難以處理勞工界及僱主有關工時政策的意見分歧之處。  
 
5.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在回應委員的意見及關注時提出

下列各點：  
 

(a) 標準工時此課題遠較推行法定最低工資為複雜。就

這個重要課題作出定論前，社會整體必須先就標準

工時對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深遠影響詳加討論；及  
 
(b) 標準工時委員會正就 4個工時政策方向諮詢公眾。

該委員會對此課題持開放態度，並且沒有任何既定

立場。政府當局呼籲勞工界繼續向標準工時委員會

提供意見，以便該委員會可考慮所有在諮詢期內收

集所得的意見，並擬備其提交予政府的報告。政府

在收到報告後，會仔細考慮報告的建議，並採取合

適的跟進工作。  
 

6.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首席經濟主任補充，根據海外經驗，

就僱員長時間工作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例如醫療費用 )進行研究

所需要的時間甚長。此外，在研究工時與醫療開支的關係時須

考慮個別僱員的健康狀況及工種等個人因素。  
 
 
II. 其他事項  
 
7.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須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完成工

作，並就其商議工作擬備報告以提交予人力事務委員會。由於

標準工時委員會就工時政策方向進行的第二階段諮詢將於2016年
7月 24日結束，委員商定，小組委員會不會再次舉行會議，而其

報告將會送交委員傳閱，以供考慮。  
 
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0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8月 15日  



附件  
 

研究標準工時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6年 5月 16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標準工時委員會工時政策方向諮詢  

000000 – 
000753 
 

主席  
 

致序辭  
 

 

000754 – 
002546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借助電腦投影片，向委員簡介 "工
時政策方向諮詢文件 "(下稱 "諮詢文件 ")
的重點內容。  
 

 

002547 – 
003406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强議員表達以下關注及意見：  
 
(a) 政府當局應在公眾諮詢工作中表明，

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的僱
員代表沒有參與標準工時委員會第二

階段諮詢的籌備工作；  
 
(b) 相關電腦投影片重點講述實施工時政

策可能對香港宏觀經濟形勢帶來不利

影響，卻忽略了推行標準工時政策可

帶來的社會效益；  
 
(c) 有關 2014年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

(下稱 "住戶統計調查 ")的結果，  
 

( i) 有 61.1%僱員的僱傭合約／協議
沒有訂明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勞

工處多年來不採取合適的執法行

動，實屬失職，而非實施標準工時

委員會所建議的 "合約工時 "(即
"大框 ")以處理上述情況；  

 
(ii) 大部分僱員現有的超時工作補償

安 排 (即 1： 1的 超 時 工 資 比 率
(75.4%)及 1： 1的補假／補鐘比率
(95.4%))並不合理；  

 
(iii) 由於 "維持良好營商環境 "是第三

多僱主所認同的工時政策目的，政

府 當 局 在 提 交 相 關 的 數 據 分 析

時，不應將此選項置於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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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d) 有關 4個推展工時政策的擬議政策方
向，勞工界對第四個選項 (即不推行
"大框 "及 "小框 "，但建議推行其他有關
工時的政策／措施 )表示十分不滿，並
認為此舉實際上是倒退的做法。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a) 6名勞顧會僱員代表在過去多年來參
與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作及所作出的

意見備受高度讚賞。第一階段及第二

階段諮詢文件已充分反映他們的意

見。政府當局已多次呼籲 6名勞顧會僱
員代表參與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作。

勞工界如就工時政策進行諮詢並將結

果提交政府，政府將考慮所有意見 (包
括在諮詢勞工界時收集所得的意見 )，
以期找出適合香港的工時政策方向；  

 
(b) 目前，《僱傭條例》沒有規定僱主和僱
員必須簽訂書面僱傭合約和訂明僱員

的工時安排。 "大框 "透過探討立法建
議，規定僱主及僱員必須簽訂書面僱傭

合約，當中須訂明工作時數、超時工作

補償安排等，屬向前踏出的一步；及  
 
(c) 一般相信規管工時可有助僱員達致更
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減少潛在的健

康問題，提升僱員的生活質素，以及

促進勞資關係及社會和諧。標準工時

委員會在制訂擬議的工時政策方向

時，已考慮這些因素並已參考國際勞

工組織及其他機構的相關研究結果，

以便在第二階段諮詢期內在充分掌握

資料的情況下進行務實的討論。諮詢

文件第三章事實上提供了相關分析，

其中包括規管工時的好處。  
 

003407 – 
004047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耀忠議員引述，推行法定最低工資的經

驗顯示，有關措施並未如預期令失業人士

增加，並對於預期推行標準工時所帶來的

不良影響的可靠程度表示質疑。  
 
政府當局表示，較低技術受僱人士的人數

在 2011年推行法定最低工資後的季度減少
了32 000人。儘管如此，2011年的零售業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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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貨價值因經濟蓬勃而上升 25%，得以吸納
因推行法定最低工資而上升的勞工成本。  
 
梁 議 員 深 切 關 注 第 二 階 段 諮 詢 的 時 間

表，以及現屆政府沒有充分時間跟進標準

工時委員會的建議。他關注下屆政府會否

照着有關建議適當地推展標準工時的課

題。  
 
政府當局表示：  
 
(a) 標準工時此課題遠較推行法定最低工

資為複雜，原因是標準工時對整體就

業市場、僱傭關係、營商環境、經濟

發展和企業競爭力等不同層面帶來廣

泛和深遠影響。當局在找出合適的工

時政策方向前，必須先就此課題進行

深入研究；  
 
(b) 標準工時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已全速

推動其工作，並在 2014年完成了廣泛
的第一階段諮詢及深入的工時統計調

查。標準工時委員會經參考這兩方面

工作所得的結果，並採用了有助在充

分掌握資料的情況下進行討論的數據

為本模式，正就 4個工時政策方向諮詢
公眾；及  

 
(c) 標準工時委員會在完成第二階段諮詢

後，將擬備報告供提交予政府。政府

在收到報告後，會仔細考慮報告的建

議，並採取合適的跟進行動。  
 

004048 – 
004627 
 

主席  
張國柱議員  
政府當局  
 

張國柱議員深切關注工時長對僱員的工

作與生活平衡及健康狀況有不利影響。他

認為相關的社會成本龐大。  
 
張議員質疑探討中的 "大框 "對於解決工時
長的情況是否具成效，尤其是那些對僱主

所提出的聘用條款及條件沒有議價能力

的僱員。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a) 標準工時委員會認為， "大框 "有助保

障僱員免於與僱主訂立不合理的聘用

條款及條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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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標準工時委員會現正就 4個推展工時
政策的政策方向諮詢公眾。政府當局

對此事並無任何既定立場。  
 

004628 – 
005121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表示，有必要以立法方式制訂

工時政策。鑒於僱主方面反對此事及勞工

界深切促請制訂標準工時，擬議的工時政

策應在僱員的利益及僱主的負擔能力之

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因此，市民應獲提供

相關的資料以作討論和考慮。 4個工時政
策方向的建議似乎將問題過份簡單化。  
 
單議員認為，在完成第二階段諮詢後，現

屆政府應在第六屆立法會開始時向立法

會提出相關法案。  
 
政府當局表示，經考慮不同持份者組別的

意見後，標準工時委員會現正就 4個工時
政策方向諮詢公眾。為使各界在諮詢期內

能在充分掌握資料的情況下進行討論，當

局已向市民提供數據分析及不同參數組

合的影響評估結果。政府在收到標準工時

委員會報告後會仔細考慮報告的建議，並

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思考適合香港的

工時政策的未來路向。  
 

 

005122 – 
005912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批評現屆政府不負責任，沒有

履行行政長官在競選時所作有關跟進標

準工時政策研究的承諾，以及不積極就標

準工時立法。他認為在沒有集體談判權的

情況下，勞工界無法以平等地位與僱主協

商僱傭條款。  
 
李議員認為，由於政府當局只向公眾提出

標準工時對經濟帶來不利影響的量化評

估，因此在討論工時政策的課題時，勞工

界往往處於較為不利的位置。政府當局應

考慮就工時長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例如對
僱員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及健康狀況的影

響及相關的醫療開支 )提供類似分析。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海外經驗，就工時對

醫療費用的影響進行研究所需要的時間

甚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工時只是眾多

與個別僱員健康狀況有關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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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913 – 
010656 
 

主席  
梁志祥議員  
政府當局  
 

梁志祥議員認為，鑒於勞工界與僱主就工

時政策的意見分歧，有關爭議不能單純以

"大框 "的方式解決。  
 
政府當局表示：  
 
(a) 標準工時委員會正就推展標準工時此

課題的政策方向諮詢公眾，當中包括

不同持份者組別的意見。標準工時委

員會對此課題持開放態度；及  
 
(b) 政府當局呼籲勞工界在第二階段諮詢

期間提供意見。在思考此課題的未來

路向時，政府當局將考慮不同持份者

(包括勞工界及僱主 )的意見，以及有關
在僱員利益及僱主的負擔能力之間求

取平衡的需要。  
 
鑒於在 2014年進行的工時制度意見調查
中，只有 49%的工會會員支持推行標準工
時，梁議員對收集數據的方法表示關注。  
 
政府當局表示，獨立顧問獲委聘進行有關

統計調查。在住戶統計調查中，僱員在受

訪時就各個取向逐一回答，而這些取向並

非互相排斥。值得注意的是，超過 90%的
僱員在受訪時選擇了 "規定僱傭合約訂明
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安排及超時工作的補

償方法 "。  
 

 

010657 – 
011403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强議員要求當局澄清在僱傭合約訂

明超時工資率的安排及《僱傭條例》下的

相關條文。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a) 根據《僱傭條例》，僱傭合約可以書面

或口頭方式訂立；  
 
(b) 根據住戶統計調查，88.6%的僱員已就

每周工作時數與僱主簽訂書面僱傭合

約／協議，而 61.1%僱員的合約／協議
沒有訂明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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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標準工時委員會現正探討規定僱主及
僱員必須簽訂書面僱傭合約的方向，

僱傭合約須清楚訂明與工時有關的條

款，例如協議的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

補償安排等。  
 
郭議員認為，商界在第二階段諮詢展開前

已對 "大框 "方案表示支持。對於政府當局
是否有誠意探討 "小框 "方案並考慮勞工界
的意見，他表示有所保留。  
 
政府當局表示，標準工時委員會強調其就

此課題持開放態度，並無任何既定立場。

在標準工時委員會現正諮詢公眾的 4個政
策方向當中，有兩個與 "小框 "方案相關。
經分析在諮詢期內收集所得的意見後，標

準工時委員會將擬備報告供提交予政府

考慮，並找出合適的工時政策未來路向。  
 

 

011404 – 
012259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重申，他強烈認為諮詢文件所

載有關設立工時標準對經濟的影響評估

及不同的情景測試並不全面。他強烈促請

政府當局參考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工時與

生產力／健康／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關係

的研究，並在研究未來路向時把與僱員長

時間工作所產生的社會成本相關的資料

納入其中。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a) 標準工時委員會已長時間討論第二階

段諮詢內容框架。就不同情境的影響

評估的數據分析及結果，以至對僱

員、企業及整體經濟的潛在影響，已

載列於諮詢文件第六章；  
 
(b) 一系列與工時政策相關的因素 (包括

例如生活質素、家庭生活及僱員健康

等社會因素 )載列於諮詢文件第三章。 
當局亦已參考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工時

對工作與生活平衡及家庭生活影響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研究指出

工作與生活兩者之間的關係視乎個

人、環境及社會因素而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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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有關就僱員長時間工作所產生的社會
成本進行研究，當局或需一段長時間

才能收集到各項數據。  
 

012300 – 
012759 
 

主席  
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表示，當局亦應就設立工時標

準為中小型企業進行不同情境下的壓力

測試。  
 
張議員批評，推行法定最低工資的影響評

估並不可靠。他質疑為推行標準工時而進

行的影響評估結果是否可靠，他認為有關

結果低估了標準工時的影響且偏向保守。  
 

 

012800 – 
013151 
 

主席  
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重申，行政長官沒有履行其競

選政綱中所作的有關跟進標準工時政策

研究的承諾。  
 

 

013152 – 
013341 
 

主席  
張宇人議員  
 

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擬備報告。  
 
結語。  
 

秘書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8月 15日  


